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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香港檢測及認證的發展之建議 

 

無論在個人、團隊、行業、企業及國家的層面而言，創新也是勢在必行的大趨勢，而核心的關鍵

就是從最基本的個人層面出發，也就是說，個人層面的創新知識提升、技能培訓與認證機制。 

 

根據現時資歷架構之能力標準說明文件 1，均沒有提出有關個人創新及創新管理(Innovation  and 

Innovation Management)  的知識、技能與評核的具體內容，同時，現時香港的所有專上院校，亦

沒有以創新及創新管理為「獨立主題」開辦較全面的課程。 

 

反觀在歐美國家，早在多年前已經推出有關個人的創新的知識提升、技能培訓與認證機制，在那

些培訓與認證機制中，創新及創新管理被細分成為不同的特定技巧、流程與量度準則，同時，其

產出亦可以涵蓋產品、流程、服務、營銷與商業模式創新的不同範疇。 

 

在眾多的個人認證機制中，其中一個比較完整及認受性高的機制是原自 Global  Innovation 

Management  Institute, GIMI2。在 GIMI所提倡的個人創新認證機中，個人創新能力被劃分為四個

級別，其中兩個級別除了要通過知識考核外，亦必須完成不同程度的創新項目，其背景的重要意

義是表達出創新及創新管的產出，不應只停留在方法與流程的層面，更應把創新的個人能力能夠

成功應用於工作與企業的層面上。 

 

香港不同行業的產業鏈非常完整，橫跨研發、生產、分銷、營銷及零售的層面，所以，如果在產

業鏈上不同崗位從業員都，都能夠以一套具協同效應的方式來進行創新，香港的創新視野必定能

夠更廣，創新步伐必定能夠更快，創新結果必定能夠更大。 

 

為推動香港不同層面與行業的創新發展，本學會現建議政府在資歷架構的標準中加入創新及創新

管理的培訓與評核準則，同時，鼓勵不同層面的學術機構提供相關的培訓課程，最後，政府應以

資助方法推動業界與專業機構合作，一起建立香港地區的個人創新能力認證機制。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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